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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律服务论坛 

（2012 年9 月13 日，广州） 

欢迎辞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主席 

王桂埙 太平绅士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早上好！ 

欢迎各位来临本次论坛。 

首先，十分感谢论坛的主办机构香港律政司牵头举办此次论坛，

以及感谢其他协办机构，包括香港贸发局、香港大律师公会、香港律师会

和国际商会，为次论坛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本次论坛为第二届香港法律服

务论坛，首届论坛于2010 年在上海成功举办。本次论坛内容丰富，而且

实务性强。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十分享受这次论坛。 

作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主席，从2009 年中心的25 周年庆典至

2011年香港新的《仲裁条例》生效的短短两年多， 我和仲裁界的同仁见

证了许多香港仲裁的大事。 

今年，我们迎来了更多有关仲裁以及争议解决方面的重要发展。

在2012年3 月12 日，印度政府的司法部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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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为印度1996 年生效的《仲裁及调解法》下适用《纽约

公约》的国家之一。香港在处理涉及中国内地当事人的争议方面，一直具

有相当的优势。 随着中印贸易日益频繁，在香港处理的涉及印度当事人

的仲裁案件数量无疑将大幅攀升。该项声明确认了在2012 年3 月19 日或

以后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可以在印度得到承认和执行。 这将大大增

强香港对国际仲裁案件吸引力。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现在正着手修改其2008 年生效的《机构仲裁

规则》。由于该规则是一套十分有效的仲裁管理程序， 我们并不需要对

它进行大规模的修改。我们将根据这几年来应用这套规则的经验对其进行

适当的修改。修改后的《机构仲裁规则》预期在2012 年第四季度生效。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另一个显著的改变就是其办公场地的扩充。现

时中心的场地为交易广场二期38 楼全层，场地面积比以往增加了整整一

倍。 这使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能更充裕地为香港仲裁的当事人提供合适而

中立的聆讯场地。新的办公场地将于一个月后正式启用。看到以上这些让

人振奋的新发展，我确信香港作为亚洲仲裁枢纽的地位将更为稳固。 

 随着亚洲的经济增长以及在国际商业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亚洲

公司牵涉到国际商业纷争的机会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与此同时，伴随着中

国的崛起，中国企业在合同谈判中的地位也将逐步增强， 从而导致越来

越多的合同规定在亚洲进行仲裁或采纳亚洲区内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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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国际性中立的争议解决机构的需求正不断增加，以满足来自不同国

家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当事人的要求。 

 香港作为联系中西方国家的桥梁，是解决国际商业纠纷的理想地

点，尤其是解决涉及中国内地当事人的纠纷。由于香港支持裁决的执行，

采纳《示范法》，沿用普通法体系和了解西方的文化背景， 国际仲裁的

各项程序可以在香港非常顺利地进行。同样，因为其政治、地理、语言和

文化的因素，中国内地的企业也十分乐意在香港进行仲裁。因此，香港已

被视为双方共同接受的最理想的仲裁地。 

 今天，我们将讨论多个香港仲裁的综合性议题。我相信今天论坛

的各位演讲嘉宾即将与各位分享的，关于香港仲裁的真知灼见，将让大家

获益良多。 

 谢谢！ 




